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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A1_95_E5_A4_8D_E4_c67_475285.htm [重点法条] 第68条 委

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，应当事先

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。事先没有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，应当

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，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，由代理人

对自己所转托的人的行为负民事责任，但在紧急情况下，为

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托他人代理的除外。 [相关法条] 

《合同法》第400条；《民通意见》第80、81条。 [意思分解] 

复代理制度为律考一大难点，应予准确掌握（复习本条内容

时可参考《合同法》第400条的“意思分解”）。 1．复代理

又称再代理，具有如下特征： （1）复代理人是行使代理人

权限的人，其代理权限以原代理人的权限为限。 （2）代理

人以自己名义选任第三人为复代理人，代理人对复代理人有

监督权、解任权和发出指示权。 （3）复代理人是指被代理

人的代理人而非原代理人的代理人，其所为法律行为的后果

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。 2．委托代理人的复任权 复代理须具

备如下条件始能成立： （1）须是为了被代理人利益。 （2）

须事先或事后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。事先或事后未取得被代

理人同意的，在“紧急情况”下为被代理人利益而选任复代

理人的，也视为被代理人同意。何为“紧急情况”，可参见

《民通意见》第80条的规定。 [不要混淆] 1．注意《民通意见

》第81条，因委托代理人转托不明，致第三人损失的责任承

担： （1）第三人可要求被代理人赔偿损失； （2）被代理人

承担责任后，可向委托代理人追偿； （3）转托代理人（复



代理人）有过错的，与委托代理人一起对被代理人负连带责

任。 2．注意法定代理人无条件地当然地享有复任权，而指

定代理人原则上无复任权。 [重点法条] 第71条 财产所有权是

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

权利。 第72条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，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按照合

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，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

起转移，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得遗失

物、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，应当归还失主，因此而支

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。 [相关法条] 《民通意见》第86、87

、93、94条。 [意思分解] １.有关所有权的基本理论背景，考

生应掌握： （1）所有权是完全物权。物权分为所有权和他

物权，其区别在于所有人对财产享有完整的权利。正因为所

有权是物权的一种，所以它具有物权的基本效力和特征。 

（2）所有权是绝对权。即所有权权利主体是特定的，而义务

主体是不特定的。 （3）所有权是支配权，具有强烈的排他

性。排他性首先表现在一物之上不得存在两个所有权，即一

物一权主义，其次表现在排斥他人干涉。 （4）所有权具有

追及效力和优先效力。这也是物权的共同特征。追及效力是

指物权的标的物不论辗转流入何人之手，物权人都可以依法

向物的不法占有人索取，请求其返还原物。优先效力包括两

个方面：第一，物权与债权并存时，物权优先于债权；第二

，同一物之上数个物权并存时，先设立的物权优先于后设立

的物权。 （5）所有权的客体仅限有体物、特定物和独立物

。 （6）所有权具有永恒性，无期限限制。 2．所有权的权能 

财产所有权包括四项权能： （1）占有。占有是主体对于物

基于占有的意思进行控制的事实状态。占有可作以下分类： 



有权占有 占有善意占有 无权占有 恶意占有 务必掌握区分恶

意占有与善意占有的意义：①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

第三人的善意占有，而恶意占有情形下不成立善意取得；②

时效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取得人对他人之物的善占有，

而恶意占有情形下不成立善取得；③在不当得利返还上的区

别。详见本法第92条的“意思分解”；④在返还原物时的区

别。善意占有人可要求所有人支付保管费用，并不返还已获

得的孳息，恶意占有人无权要求所有人支付费用，并有义务

返还所获得的孳息。 （2）使用权。 （3）收益权。民法上收

益主要是指孳息，孳息可分为天然孳息、法定孳息和射幸孳

息。 （4）处分权。 3．所有权的取得 财产所有权的合法取得

方式可作如下分类： 买卖 赠与 继受取得继承 受遗赠 互易 法

孳息 取混合 得添附附合 加工 原始取得没收、征收、税收、

征用、国有化 无主财产 拾得遗产物 先占 善意取得 （1）原始

取得指依法最初取得财产的所有权或不依赖于所有人的意志

而取得所有权；继受权取得又称传来取得，指通过某种法律

行为从原所有人那里取得对某项财产的所有权。 （2）混合

是指不同所有人的财产互相掺合，难以分开并形成新财产；

附合是指不同所有人的财产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新财产，

虽未达到混合程度但非经抗拆毁不能达到原来的状态；加工

是指一方使用他人财产加工改造成更高价值的新财产。添附

情形下新财产所有权的归属，依以下方法确定（《民通意见

》第86条）：①由当事人协商处理，或归一方所有，或归当

事人共有。归一方所有时，另一方所有权获得相应的经济补

偿；②不能达成协议的，应归给新财产添附价值量的一方所

有，但原所有人有权获得适当的经济补偿；③恶意添附的，



原所有人有权要求添附人恢复原状，赔偿损失。 （3）没收

、征收、税收、征用、国有化等方式都是国家财产所有权的

特有权取得方式。 （4）无人继承的财产、无人认领的财产

、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、隐藏物等无主财产收归国有（第79

条第1款），但能证明应归公民、法人所有的埋藏物、隐藏物

除外（《民通意见》第92篥。） （5）拾得遗物失、漂流物、

失散的饲养动物，应归还失主（第79条第2款）。 （6）先占

是对所有人自动放弃所有权的抛弃物，第一占有人依法取得

所有权。 （7）有关善意取得规则，请参见本法第78条的“意

思分解”。 4．有关财产所有权的移转规则，请参见《合同

法》第133条的“意思分解”。 [不要混淆] 考生还应具备以下

知识背景： 1．了解物的分类及其区分意义 （1）流通物，限

制流通物，禁止流通物； （2）主物、从物； （3）特定物、

种类物； （4）动产、不动产； （5）可分物、不可分物； 

（6）原物、孳息。 2．了解民事权利的基本分类 （1）财产

权、人身权； （2）绝对权、相对权； （3）支配权、请求权

、抗辩权、形成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